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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

第 20240019 号提案答复的函 

 

市民盟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环保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》（第

20240019 号）的提案收悉。经综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

教育局等单位意见，现将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引进环保专业人才、完善激励机制方面 

在优化人才政策、引才聚才、人才服务等方面履职尽责，不

断激发环保专业人才活力。一是加大力度招才引智。全面落实国

家、省、市人才政策措施，每年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

合中共梅州市委组织部发布《梅州市引进博（硕）士急需紧缺人

才公告》，持续做好博士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，支持企业

将环保专业人才纳入梅州市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计划。二是不断优

化人才政策。自“1+N”系列人才政策发布以来，梅州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积极牵头或参与制定与人才政策配套的实施细则，

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政策，增强政策的科学性、可操作性。其中，

印发了《“青梅计划”申报指南》，参与《梅州市高端紧缺人才认定

补助暂行办法》《补助操作流程》《资金管理办法》出台，让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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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申领有据可依、有章可循。三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。从优化

引才、留才环境着手，强化人才服务保障，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积极配合中共梅州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完善高层次人才子

女入学机制，推进人才公寓建设运营，帮助环保专业人才解决子

女入学、住房难等问题。 

二、加强企业环保专业人才培养方面 

（一）做好职称评审工作 

按照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

于印发〈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〉的通

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53 号）文件要求，生态环境工程领域设

置生态环境工程、生态环境管理与咨询、生态环境监测等三个专

业，分别为初级职称（技术员、助理工程师）、中级职称（工程师）、

高级职称（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）。我市已组建“梅州市工

程系列生态环境专业中（初）级职称评审委员会”，评审委员会设

在梅州市生态环境局，负责政策宣传、解答、受理申报材料及组

织评审（认定）工作。符合评价标准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均可参

加职称评审。 

（二）积极开展专题培训 

一是为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国家涉危固废规范化管理新标准新

制度，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每年组织危险废物产废重点单位企业负责

人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培训会，培训会重点对危险废物管理的

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解读，尤其是针对危废规范化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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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举一反三，帮助危险废物相关企业进一步理

清危险废物管理思路，真正做到为企业答疑解惑，全面提升危险废

物规范化水平。 

二是为进一步提升辐射环境管理人员业务能力，有力保障辐射

环境安全，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定期组织举办全市辐射安全防护与监

测能力培训班，培训覆盖全市辐射管理人员、监测人员和相关核技

术利用单位，提升了全市辐射安全管理水平，进一步保障核与辐射

环境安全。 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继续

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4 年 7 月 11 日 

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钟沣宇，226082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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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提案委，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 

梅州市教育局。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7月 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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